
向周恩来学协商

潘敬国 张谨

协商，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无处不在，它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本领，小到家庭琐事、大

到国际关系都须臾不能离开。在政治领域、社会治理体系中，协商则是民主的实践，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

义，它催生民主、推进民主，也彰显民主，因此我们常习惯称之为民主协商。通过民主协商，可以凝聚共

识、增进团结，可以聚同化异、弥合分歧，可以汇集智慧、整合力量，可以助推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完

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

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周恩来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民主协商的积极倡导者和成功实践者。无论战争年

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置身民主协商的第一线，勤于协商，善于协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协商有“诚”

对协商要高度重视，要有发自内心的诚意。民主不只是一句口号，协商不只是一种姿态，而应当是高

度自觉的主动作为，是具有明确目的性、预见性的实际行动。周恩来曾指出，“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他始终倡导要注重事前协商，“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凡准备由政务院通过的重

要决议和指示等，经常是在征询政协全国委员会有关小组的意见后，再提政务会议通过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筹备新政协，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

同纲领》），把协商贯穿于酝酿、起草、修改的全过程，面向各界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不断

完善。1949年 6月下旬，他在勤政殿闭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亲自执笔，写出全文。接着就以深度协商的

方式，安排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 500 多人分组讨论两次，召集极具代表性、汇集诸多社会名流的筹委

会常务委员会和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组分别讨论两次和三次，在基本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草案，

提交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最终使《共同纲领》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成为具有临时

宪法作用的历史性文献。为了劝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入阁”，周恩来怀着极大的诚意“三顾茅庐”，

反复协商，晓之以理，最终令多次拒绝“做官”的“老者”欣然“出山”。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给我们的启示，首要的是真协商。真协商是以团结合作为宗旨，以发自内心的尊重

和信任为基础，遇事想到协商，议事经过协商，协商在前，决策在后，不当摆设、不做样子，更不能当负

担。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协商议题有精准性、结果有时效性。

协商有“方”

协商是思想的沟通，是情感的互动，必须讲究方法，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

合，注重实际效果。在讲到统一战线的方法时，周恩来曾告诫：“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

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是事关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件重大事件。在酝酿决策过程中，周



恩来怀着极大的耐心，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讨，充分协商，逐步取得了共识。1957 年 3 月 20日，他邀

请广西一部分人士集中讨论建立自治区问题；3月 25日又亲自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

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并作长篇总结讲话。讲话全面阐释历史与现实状况，客观分析方案利弊，态

度平和，晓之以理，使人们缩小了认识差距。而对于“有人提出采取公民投票”的意见，周恩来则毫不含

糊地表明态度说“那是不妥当的”，明确指出这种做法的危害是“可能对立起来，不利于团结，不利于社

会主义建设”。在协商过程中，周恩来既注重循循善诱，又坚持正面引导，始终将协商导向正确的方向。

正如一位党外人士所说：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教益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

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启示我们，协商不仅要有主动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还要增强本领、提升能力。要

能够把握大势，总揽全局，高屋建瓴观察形势，知微见著发现问题，既要乐于倾听，还要善于表达；既要

能够包容，又要善于辨别；既要诚恳交流，又要善于引导，始终掌握协商的主动权、主导权。

协商有“量”

协商需要有气量、有胸怀，只有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建立互信关系，平等相待，心灵互通，彼此尊重，

才能推心置腹，吐真言，出真知，收实效。周恩来指出，“要让党外人士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使他们在各种会议上敢于讲话”，“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在一起，要善于和这些人一起协商，团结他

们”。他还强调，“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要“允许

唱‘对台戏’”。

三门峡工程是黄河治理的关键性工程，是十分难啃的硬骨头。从设计到建设，一直争论不休。为了吸

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周恩来于 1958年 4月，在三门峡工地召开现场会，对设计方案进行深入讨论。会议

结束时，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尽管由于黄河地

质和水情异常复杂，三门峡工程还是留下很多遗憾，但周恩来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广开言路，与持不同意

见的人士开展协商，包括对于“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四座皆惊的刺耳言语都保持克制，耐心倾

听，集思广益，竭尽所能让三门峡工程趋利避害，造福上下游人民。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启示我们，协商就是以包容之心，以兼听则明的态度，放下身架，敞开胸怀，积极

主动地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

协商有“恒”

协商必须经常化、常态化。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人们对形势的认识判断是错综复杂的，

也是连续不断、反复呈现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为什么每星期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周恩来曾经解释说，

“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了，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

是不同的意见……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听取各种意见”。

政务会议由全体政务委员参加，而当时的政务委员共有 21名，民主党派人士在其中占了一半以上，共

有 11名，政务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民主协商的有效平台。上个世纪 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周恩

来身兼数职，他从繁忙的党务、军务和国务中挤出时间，每星期安排召开一次政务会议，就是利用这个协

商平台，就涉及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面对面的磋商，广泛汲取智慧，与民主党派杰出人士携手



共担治国理政的重任。在 1951年 11月召开的 109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两年来，政务院坚持每

周举行一次政务会议，所进行的议程共有 300多项。直至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举行，周恩来先后主

持召开了 206 次政务会议，就许多内政外交的重大事项展开了充分协商，“使得一切比较重大的决定和法

令，更能适合最大多数人的共同需要，在贯彻实施时也更能得到最大多数的拥护和协助”。

周恩来的协商之道启示我们，党的事业发展是接续不断的，所有的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协商

也必须形成制度、成为常态。各级领导干部要练好协商这一基本功，全局安排有计划，工作责任有分工，

并与有关方面搞好对接，广泛搭建平台，拓宽沟通渠道，主动出题、敏锐接题、及时破题，遵循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的“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博采众长，趋利避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在

协商中不断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